询价采购邀请书

重庆市长寿区精神卫生中心对重庆市长寿区精神卫生中心医疗责任保险服务项目采购进行询价。欢迎有资格的供应商前来参加。

一、询价内容

	项目名称
	采购预算

（万元）
	成交供应商

（名）
	服务年限

（年）

	重庆市长寿区精神卫生中心医疗责任保险服务项目
	18
	1
	3


二、供应商资格条件

（一）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二）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1、供应商须已得到保险监管部门批准；

2、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及保险代理机构响应。

3、提供供应商近一年内开展的同类保险服务证明材料10份以上。（保单复印件或投保单位证明函原件）

4、如有事故发生供应商在接到采购人通知后，半小时内必须赶到现场处理。
注：供应商须提供营业执照加盖供应商印章。

三、医疗责任保险内容及标准

1.基本情况

   该项目保险期365天，项目累计年保险额100万，每次事故限额8万（其中：死亡伤残限额5万，医疗费限额2.5万，精神抚慰金限额0.5万）。附加医疗意外责任险。项目人员大约210人，床位1050张。

2.保险责任范围

	险种
	责任范围

	主险
	医疗责任险
	在保险期间或保险合同载明的追溯期内，被保险人在保险人承保的医疗机构执业医疗区域范围内从事与其执业资格相符的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的规定，因医疗过错行为致使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人身损害，且医疗过错行为与患者的人身损害有因果关系，由患者或其代表在保险期间内首次向被保险人提出损害赔偿请求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法律）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


3.保险责任认定方式。

一是经医、患双方协商；二是经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或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调解；三是经仲裁机构仲裁，四是经人民法院裁决。前述任何一种方式的处理结论，均作为保险人的理赔依据。

4.保险责任限额与免赔额。

责任限额包括医疗责任每次赔偿限额、医疗责任累计责追溯期任限额。

①主险医疗责任保险
	主险医疗责任保险
	年度累计赔偿限额
	每次赔偿限额8万

	
	
	死亡、伤残赔偿限额
	医疗费赔

偿限额
	精祌损害

抚慰金限额

	
	100万
	5.00
	2.50
	0.5


②附加险

	险别名称
	每次事故限额
	年累计限额

	附加医疗意外责任险
	0.30万元
	1万元


③免赔率：绝对免赔率为每次保险事故核定赔偿总额的10％，每增加一次保险事故（按报案顺序计算），绝对免赔率在原10％的基础上增加5％，以50％为限。

四、保险期、追溯期。
1.保险期间。

本次保险服务年限为3年，每次保险期限为1年，每年保险人员（210人左右)清单以当年实际清单为准，保险的承保基础为期内索赔制，即以索赔发生日期为依据确定保单是否负责赔偿。受害人向被保险人提出索赔的时间须发生在保险期间内，而受害人遭受损害的事故可以发生在保险期间内，也可以发生在保险期间之前（追溯期内）。

2.追溯期。

追溯期是自保单生效日向前追溯的期间，本保险设定追溯期为4年。即在追溯期内发生的医疗纠纷，保险人应按合同约定赔付。

3.保险责任认定方式以双方协商为主。
五、响应、询价有关说明

（一）供应商提供营业执照及有效证明、项目报价单等盖章资料。

（二）供应商须按时递交盖章资料，其投标才被接受。

（三）递交截止时间：2025年11 月6日10:00
（四）递交地点：重庆市长寿区精神卫生中心晏家福利院（417室）
六、联系方式

采购人：重庆市长寿区精神卫生中心

联系人：邹老师

电  话：023-40712446

地  址：重庆市长寿区晏家街道尚城北路10号

 七、投标报价

1.投标人应严格按照“投标报价表”的格式填写报价。

2.投标人的有效最终报价在投标有效期内固定不变。

3.本项目不接受有选择的或有条件的报价以及零报价。

4.本项目不接受投标文件的大写金额和小写金额不一致的报价。

5.本项目不接受投标文件总价金额与按单价汇总金额不一致的报价。
八、投标报价表

	项目名称
	重庆市长寿区精神卫生中心医疗责任保险服务项目

	供应商名称
	　

	方案
	

	其他事项
	

	保险期限
	以约定时间为准

	限价
	大写：人民币壹拾捌万元整         小写：180000元

	报价
	大写：                           小写：


供应商：                          主要负责人或授权代表：

（签字盖章）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